BEIJING YI HUA KAI MENG SCIENCE TECHNOLOGY CENTRAL

北京益华凯盟科技有限公司
RULL SERVICE MAITENACE CONTRCT（FSMA）
维修保养承包合同
Address/地址：
Postcode/邮政编码：
Tel/电话： 

F ax/传真：
Customer Information/客户信息：
	Customer Name

客户名称
	

	Installation Address(Premises)

器材安装地址
	

	Contact Person/顾客联系人
Telephone/电话
Fax/传真
	

	Customer Bank&Account Number

顾客开户行账号
	

	Customer Taxation Number

顾客税号
	

	Customer Registered Address/顾客注册
地址
Telephone/联系电话
Zip Code/邮编
	

	Authorized Service/授权维修单位
Address/地址
Contact Person/联系人
Telephone/联系电话
Fax/传真
	


甲乙双方以友好协商就维修保养承包合同达成以下条款：
1.   乙方根据甲方的要求，在乙方工作时间内由乙方人员或乙方授    权维修站人员上门方式提供以下不另计费的服务：
1）
合同机发生故障时提供维修劳务，更换零配件以使甲方合同机正常运转。
2）
合同机消耗材料用完时，补充运转必需的消耗材料。消耗材料仅指乙方品牌的光导体、黑色墨粉（不包括：复印纸及其他可作复印输出的材料，彩色粉与钉书钉等需由甲方另行付费购买）。
3）
每月至少对合同机进行一次保养。
2. 双方商定每抄表日前后三个工作日内（如遇国家法定假日顺延至国家法定假日后第一个工作日）乙方派遣员工记录甲方合同计数品读数，减去上次记录的记数器读数，作为本次印量（如维修发生复印量，则予以扣除不计）。读数记录可采用乙方上门记录、甲方自报读数等双方认可的有效方式。
3. 每期的基础复印量均是独立的，上期未用完基础复印量不带入下期基础复印量中。
4. 如本期实际印量超过基础印量，超额印量复印费按超印量单价乘以超额印量收费。以此为基础乙方开出发票，自发票开出之日起五日内，甲方将发票规定的款项支付给乙方。
5. 双方在此明确同意甲方按时支付所有发票款项是乙方提供本合同项下规定合约服务的先决条件，如乙方在发票发出后四十五天仍未收到甲方按发票规定款项支付的费用，乙方可停止对甲方合同机的服务，并从合同机下属于乙方的财产，本合同自动解除，甲方除立即支付欠款外还需按总额万分之五每日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6. 甲方允许乙方人员在任何合理的时间到甲方处检查合同机的计数器读数及使用情况。
7. 甲方拥有合同机上除消耗材料之外其他部件的所有权，乙方拥有合同机上消耗材料和更换下来的零配件与消耗材料的所有权。
8. 乙方承担由于乙方的疏忽而造成的甲方合同机的直接物质损失，但不承担甲方由此引起的任何间接损失。
9. 如机器有问题，乙方需在24小时之内解决问题，（在乙方上班六个工作日内）不能耽误甲方使用。（如遇国家法定假日双方再另行商议）
10. 如果甲方发生以下情况，乙方有权额外收费或提前终止本合同并保留要求赔偿的权利：
1）
未经乙方书面同意转让本合同。
2）
人为造成合同机损坏或计数器不正常。
3）
将合同机上的零配件和乙方提供的消耗材料挪作他用。
4）
不按时支付费用
5）   私自维修。
11. 本合同执行方式和收费标准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二个月以内保持不变，甲乙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协议调整合同继续执行的方式和收费标准，如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本合同自动解除。
12. 本合同到期前三十天，如双方均无异议。由乙方向甲方发出《合同延续确认书》，乙方发出《合同延续确认书》起五日内甲方未提出书面异议，即视为确认本合同延续。
13. 本合同终止后，甲乙双方有权收回合同机上属于各自的材料。
14. 本合同是甲乙双方的最终合同，未包含在本合同内的任何表示和陈述都不具约束力。本合同涂改无效。
15. 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代表 ：                         乙方益华凯盟有限公司代表署
盖章   ：                           盖章：
日期 ：                             日期：
